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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高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严格按照县财政局通知要求，确定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为本部门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主体，成立了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齐永安为组长的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机关班子会议，出台了《高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实施细则》，开展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绩效自评工作。
（二）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实施过程
根据县财政局绩效自评管理办法及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绩效自评实施细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2021年度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总体绩效情况重点是所涉及7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工作遵循全面覆盖、程序简便、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原则，以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财政部门相关制度为主要依据，组织专门人员对所有项目预算、绩效设定、执行、资金支付等环节进行全面考量，采取量化评分的形式进行。根据自评情况，填写了绩效自评表，并对自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形成了专题报告。
（三）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
1.2021年预算安排经费381.81万元，其中非限额补助381.81万元，人员经费237.21万元，日常公用经费67.60万元，项目支出77.00万元。
2、2021年部门收入459.4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59.47万元。支出459.4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28.32万元，项目支出131.15万元。
3、本年年初项目4个，高阳县人大会议26.00万元，高阳县人大代表之家建设经费项目16.00万元，高阳县人大监督项目5.00万元，高阳县人大志编制项目30.00万元。追加文化建设经费（齐氏旧居维护修缮及相关费用）项目
9.65万元，文化建设经费（李鸿藻故居修复工程余款）项目8.50万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相关经费项目36.00万元。全年项目共计7个，资金131.15万元，全部拨付到位，并严格按照支出内容支出完毕。
（四）部门日常财务管理情况
2021年度，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不断完善、加强财务管理。健全了财务管理和监督相关制度，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资金申请和拨付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和有关程序，预算、决算工作坚持公开透明，财务工作日趋规范。
（五）专项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审查意见
2021年，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积极配合上级财政部门的各项专项监督检查，以及审计部门的各项审计工作。县人大重点针对审计、监督部门提出问题，对高阳县人大代表之家建设经费项目、高阳县人大监督项目支出进度未按照年初预算开展，进行了情况说明。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部门整体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紧紧围绕县委总体思路，坚持依法履职，持续精准发力，在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与全体代表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换届选举和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高阳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年项目共计7个，所涉及人大会议、代表之家建设、人大监督、文化建设、人大志编制、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全部按照预期有序开展。
（二）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年年初项目4个，高阳县人大会议26.00万元，高阳县人大代表之家建设经费项目16.00万元，高阳县人大监督项目5.00万元，高阳县人大志编制项目30.00万元。追加文化建设经费（齐氏旧居维护修缮及相关费用）项目
9.65万元，文化建设经费（李鸿藻故居修复工程余款）项目8.50万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相关经费项目36.00万元。全年项目共计7个，资金131.15万元，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并严格按照支出内容支出完毕。
（三）存在问题及评价结论
通过自查自评， 2021年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财务开支中存在科目不明晰、项目支出科目有待细化、项目支出进度未按照年初预算进行等问题。县人大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认为，2021年县人大各项目绩效目标总体按照预算较好完成，但是存在支出科目不明晰、支出进度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改进。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2021年，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7个项目，高阳县人大会议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全部完成，绩效自评91分（优）；文化建设（齐氏旧居维护修缮及相关经费）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全部完成，绩效自评86分（良）；文化建设经费（李鸿藻故居修复工程余款）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全部完成，绩效自评90分（优）；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相关经费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全部完成，绩效自评90分（优）；高阳县人大代表之家建设经费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较好完成，绩效自评86分（良）；高阳县人大监督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较好完成，绩效自评83分（良）；高阳县人大志编制项目各项预期绩效目标较好完成，绩效自评81分（良）。针对自评结果，对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进行了倒查。
一是年初项目设定不够合理。2021年年初项目4个，追加3个。导致项目资金申请、支出后置，对项目如期完成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今后设定年初项目时，应通盘考虑全年工作，争取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把所有项目列入预算内。
二是项目设置不够精细。高阳县人大代表之家建设经费项目、高阳县人大监督项目、高阳县人大志编制项目设定执行进度时，未考虑到上级人大工作安排以及人大工作实际，导致项目实际进度与年初预算差距较大，影响项目绩效完成。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针对绩效自评中发现问题，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提出：
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确保财务工作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公开透明。
二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管理。通过调研，科学谋划全年工作，合理确定年初项目。
三要合理确定、细化项目绩效目标，确保项目绩效设定科学合理，易于执行。
四要通盘考虑人大工作实际，确保项目资金到位、支出以及进度按照项目绩效预期进行。
针对自评结果，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财务制度以及绩效自评相关实施细则，杜绝类似本次自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促进预算设定、执行更加科学，促进我单位财务工作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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